
书书书

ＱＳＦ－２０１７－１９００３４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琼府办 〔２０１７〕１６９号

　　　　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地安置留用地流转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》 （琼府 〔２０１２〕９７号）

实施以来，对规范留用地管理、统筹城乡发展和保障被征地农民

长远生计产生了积极意义，但实践中出现了流转程序不规范，甚

至私下流转交易等问题，对土地市场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。为进

一步规范留用地的流转，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经省政府

同意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留用地的使用用途。新安排的留用地选址应当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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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并按照规划确定的用途进行开发利用，主要用

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、就业的产业，不得安排商品住宅用地作为

留用地。已安排的非住宅性质留用地不得改变用途用于建设商品

住宅。

二、规范留用地登记手续。留用地应当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的名义进行登记。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

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，登记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资成

立的企业名下的，必须附具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书面承诺，未经

市县政府批准不得擅自转让或者分割转让留用地，不得以其他非

法方式转让留用地。对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违反约定擅自转让

留用地的，严格按照约定追究责任。

三、全面建立公开交易市场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合作或

者流转方式开发国有划拨性质留用地的，应当经村民会议三分之

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，并报经市县政府批

准，按规定办理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相关手续，并依法缴纳

相关税款。国有划拨性质留用地以作价出资、联营合作、转让、

租赁等方式进行流转的，一律进入土地有形市场，参照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一级市场出让规定，采取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进行

公开交易。流转具体程序包括：制定流转方案、发布流转公告、

公开交易、签订出让合同等，流转方案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

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。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

方式进行留用地流转获得的土地收益，除依法补交的土地使用权

出让金和缴纳的税款外，全部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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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将国有划拨性质留用地转为出让土地

进行自主开发的，应当报经市县政府批准，按照 《海南省人民政

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划拨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琼府 〔２００９〕

５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按经确认的评估价格４０％补交土地使用权出

让金，并依法缴纳相关税款。补办出让手续变为出让土地后，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流转的，应当符合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条件，

并进入土地有形市场，采取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。

集体性质的留用地流转参照国家和我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

转的有关规定办理，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按照上述规定采取招

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。

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进行留用地流转的，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以及其他单位均不得设定影响公平、公正竞争的限制条件，

禁止与投标人、竞买人恶意串通，故意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

排斥潜在投标人、竞买人，操纵中标人、竞得人的确定。

四、强化留用地的批后监管。各市县政府要将留用地的供应

和流转信息及时填报至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，并完善国

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各项约

定，加强留用地的批后监管。经依法批准以作价入股、联营合

作、转让、租赁等方式将国有划拨留用地转为出让地的，按规定

纳入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理处置范围，进一步加大闲置土地的处

置和盘活力度，促进留用地有序开发利用，提高留用地的开发利

用效率和效益。

五、做好留用地管理新旧衔接。本通知下发之日前已经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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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或已经批准流转的留用地，按照原规定及批准文件执行；已

经批准农转用但尚未供应的留用地按照本通知规定供应土地；已

经批准供应但尚未批准流转的留用地需要流转的，按照本通知规

定进入土地有形市场进行公开交易。

六、严厉查处留用地违法违规流转行为。各市县政府要全面

清理已经依法批准的留用地，掌握留用地的总量、面积、位置、

用途以及开发利用等情况，严厉查处私下流转、违法交易、规避

审批变相交易等留用地流转和开发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对未

经依法批准，以买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留用地的，按照非法

转让土地进行严肃查处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七、本通知由省国土资源厅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　　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　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驻琼部

队，省高级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，各人

民团体，各高等院校，各民主党派省委，各新闻单位。

　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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